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司法厅

关于印发《山东省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

标志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鲁财行〔2021〕18号
省直有关部门，各市财政局、司法局：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根据《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印发<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20〕299号），结合我省实际，省财政厅、省司法厅研究制定了《山东省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实施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山 东 省 财 政 厅              山 东 省 司 法 厅 

            2021年6月7日

山东省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

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山东省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推进规范文明执法，依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有关规定以及《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印发〈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20〕299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省各级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农业、文化市场、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省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本领域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的指导协调工作。

各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本单位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工作。

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财政部门负责本地区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地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配发范围、标准和国家规定的技术规范，在预算定额标准以内配发制式服装和标志。不得扩大着装范围，不得改变制式服装和标志式样，不得提高配发标准。

各地各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督促综合行政执法人员规范穿着制式服装、佩戴标志，严肃仪容仪表及执法风纪。

第五条　配发制式服装和标志所需经费，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预算管理规定纳入本级预算管理，列入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部门预算。

第六条　制式服装和标志的采购，由省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组织实施。其中制式服装采购应当预留制式服装采购预算总额的40%，专门面向监狱企业采购。国家部委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章　配发范围

第七条  各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主要履行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行政执法职能的内设或所属执法机构中，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证件且直接面向执法对象开展执法工作的在编在职人员配发制式服装和标志，其他人员不予配发。
第八条  各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确定本单位配发人员名册，包括配发内设或所属执法机构名称、人员姓名、职务、行政执法证号等，报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并商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逐级报上一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审核。

第九条  各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确定本单位配发人员名册时，应当结合部门执法工作实际，按照“三定”规定和配发范围，从严审核确定可以配发的内设或所属执法机构和具体配发的行政执法人员信息，确保配发人员直接面向执法对象履行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行政执法职能。严格区分一线执法人员与行政办公、人事财务等内勤人员，切实保障一线执法人员着装。

省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要强化工作指导，全面评估审核本领域本系统综合行政执法配发范围，汇总配发人员信息并报省司法厅、省财政厅备案。
第十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行政执法人员管理有关规定，严格审核行政执法人员身份，确保配发人员均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证件，符合配发范围。
第十一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根据有关部门审核确认的配发人员名册、配发种类和标准，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保障配发制式服装和标志所需经费。

第十二条　已配发制式服装和标志的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行政执法职能时应当穿着制式服装、佩戴标志。

第三章　配发种类
第十三条　帽类，具体包括：

（一）大檐帽（女士为卷檐帽）；

（二）大檐凉帽（女士为卷檐凉帽）；

（三）防寒帽（布面栽绒）。

第十四条　服装类，具体包括：

（一）常服（含上衣、裤子、衬衣）；

（二）执勤服（春秋、冬执勤服，含上衣、裤子）；

（三）夏装制式衬衣（长袖、短袖）；

（四）单裤、裙子；

（五）防寒服（短款）。

第十五条　鞋类，具体包括：

（一）单皮鞋；

（二）皮凉鞋；

（三）棉皮鞋。

第十六条　标志类，具体包括：

（一）帽徽（大帽徽、小帽徽）；

（二）臂章；

（三）肩章（硬肩章、软肩章、套式肩章）；

（四）胸徽（硬胸徽、软胸徽）；

（五）胸号（硬胸号、软胸号）；

（六）领带；

（七）腰带。

第四章　气候区域和配发标准

第十七条　根据气候区域划分，山东省属于北温区，执行北温区制式服装的配发品种和使用年限。
第十八条　帽类

（一）大檐帽、大檐凉帽（女士为卷檐帽、卷檐凉帽）。

首次男士发大檐帽1顶、大檐凉帽1顶，女士发卷檐帽1顶、卷檐凉帽1顶，使用年限5年，期满换发大檐帽（卷檐帽）1顶、大檐凉帽（卷檐凉帽）1顶。

（二）防寒帽。

首次发布面栽绒防寒帽1顶，使用年限6年，期满换发1顶。

第十九条　服装类

（一）常服（含上衣、裤子、衬衣）。

首次发常服1套（含衬衣2件），使用年限4年，期满换发1套。

（二）执勤服（春秋、冬执勤服，含上衣、裤子）。

首次发春秋执勤服2套、冬执勤服1套，使用年限4年，期满换发春秋执勤服1套、冬执勤服1套。
（三）夏装制式衬衣（长袖、短袖）。
首次发长袖制式衬衣2件，使用年限3年，期满换发2件；发短袖制式衬衣3件，使用年限3年，期满换发3件。

（四）单裤、裙子。

首次男士发单裤2条，使用年限2年，期满换发2条；女士发单裤、裙子共2条，款式自选，使用年限2年，期满换发单裤、裙子共2条。

（五）防寒服。

首次发防寒服1件（短款），使用年限8年，期满换发1件。

第二十条　鞋类

（一）单皮鞋。

首次发单皮鞋1双，使用年限2年，期满换发1双。

（二）皮凉鞋。

首次发皮凉鞋1双，使用年限3年，期满换发1双。

（三）棉皮鞋。

首次发棉皮鞋1双，使用年限4年，期满换发1双。

第二十一条　标志类

（一）帽徽。

男士发大帽徽2枚，女士发大帽徽1枚、小帽徽1枚，损坏后交旧领新。

（二）臂章。

首次发臂章2副，损坏后交旧领新。

（三）肩章。

首次发硬肩章、软肩章、套式肩章各2副，损坏后交旧领新。

（四）胸徽。

首次发硬、软胸徽各2枚，损坏后交旧领新。

（五）胸号。

首次发硬、软胸号各2枚，损坏后交旧领新。

（六）领带。

首次发领带1条，损坏后交旧领新。

（七）腰带。

首次发腰带2条，使用年限3年，期满换发1条。

第五章　配发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二条  首次配发时，各地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种类和标准配发制式服装和标志。

第二十三条　首次配发次年起，各地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种类和标准，根据着装人员申请换发制式服装和标志。着装人员也可在个人年度定额内自主选配制式服装，但须符合执法工作实际需要并满足下列条件：

（一）仅限于选择与自己性别和身材相符的制式服装；

（二）鞋类每年度限选配一双；

（三）防寒服每4年限选配一件。

第二十四条　个人年度定额根据本办法规定的配发种类、数量、使用年限、预算定额标准确定，包括分年度定额和年度平均定额两种，具体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

分年度定额根据当年应换发的制式服装及标志数量和预算定额标准计算。第N年年度定额=Σ第N年应换发的制式服装及标志数量×对应的预算定额。

年度平均定额根据全部配发种类、使用年限、预算定额标准计算。年度平均定额=Σ制式服装及标志换发数量×对应的预算定额÷对应的使用年限。

个人年度定额余额指标可以结转使用。结转结余资金按照财政部门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各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严格胸号标志管理，确保胸号与行政执法证件编号一致。

第二十六条　制式服装和标志丢失、污损等影响正常执法工作的，按程序予以补发。因开展执法工作导致的，补发费用由单位负担；因个人原因导致的，补发费用由个人负担。

第二十七条　综合行政执法人员辞职、调离或者被辞退、开除的，应当交回所有制式服装和标志。综合行政执法人员退休的，应当交回所有标志。

各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对本单位行政执法人员交回的废旧标志进行回收处置。
第二十八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结合年度监督计划，将规范着装纳入监督范围，适时组织开展专项监督。
第二十九条　相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一）超范围、超标准配发制式服装和标志；

（二）擅自改变制式服装和标志式样；

（三）自主选配时弄虚作假，超出实际工作需要；

（四）擅自赠送、出租、出借制式服装和标志；

（五）不按规定穿着制式服装、佩戴标志，仪容仪表不严肃，屡犯不改；

（六）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情形。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各市、县司法行政、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地区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实施细则。
各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当根据上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有关要求，结合执法实际，制定本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服装和标志具体管理规定和首次配发工作方案，规范制作采购、配发领用、档案管理等行为；明确着装时段、着装场景、着装规范、着装要求和违反规定的处理等内容，严格规范行政执法人员着装管理，严格按照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要求规范着装，表明执法身份，树立行政执法人员良好形象。管理规定应当向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备。

第三十一条　涉及整合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农业、文化市场、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执法职能，在更大范围实行跨领域跨部门综合行政执法的，其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由司法部、财政部报请国务院审批后实施。
中央部委对跨领域跨部门综合行政执法着装和标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司法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有关管理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附件：1.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式样

2.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预算定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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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2
	
	
	
	

	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预算定额标准

	序号
	品名
	单位
	单价

	1
	帽类
	大檐帽（卷檐帽）
	顶
	52

	2
	
	大檐凉帽（卷檐凉帽）
	顶
	47

	3
	
	皮面栽绒防寒帽
	顶
	59

	4
	服装类
	常服
	套
	448

	5
	
	常服配套衬衣
	件
	86

	6
	
	春秋执勤服
	套
	360

	7
	
	冬执勤服
	套
	490

	8
	
	夏装制式衬衣（长袖）
	件
	81

	9
	
	夏装制式衬衣（短袖）
	件
	80

	10
	
	单裤
	条
	116

	11
	
	裙子
	条
	107

	12
	
	防寒服短款
	件
	356

	13
	鞋类
	单皮鞋
	双
	248

	14
	
	皮凉鞋
	双
	248

	15
	
	棉皮鞋
	双
	307

	16
	标志类
	大帽徽
	枚
	9

	17
	
	小帽徽
	枚
	7.2

	18
	
	臂章
	副
	4.5

	19
	
	硬肩章
	副
	18

	20
	
	软肩章
	副
	7.8

	21
	
	套式肩章
	副
	5.5

	22
	
	硬胸徽
	枚
	8

	23
	
	软胸徽
	枚
	3

	24
	
	硬胸号
	枚
	8

	25
	
	软胸号
	枚
	2.5

	26
	
	领带
	条
	21

	27
	
	腰带
	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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